
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万向新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基于独立、客观、

公正的判断立场就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北京邦威思创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圭目机器人有限公司进行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清投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邦威思创科技

有限公司拟与上海圭目机器人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研究开

发 5G数据传输与 AR 远程场景呈现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50万元（含税）。 

因王展先生控股的北京坚果三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上海圭目

机器人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且王展先生担任上海圭目机器人有限公司监事，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公平，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发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北京邦威思创科

技有限公司与上海圭目机器人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暨关联交

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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